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458號

原      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訴訟代理人  陳慕勤 

0000000000000000

            張姵晨 

被      告  李岫雲（即李君濤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李佳家（即李君濤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

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君濤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

169,555元，及其中新臺幣73,922元自民國113年7月18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7計算之利息，及其中新臺幣43,384

元自民國113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9.5計

算之利息，及其中新臺幣34,000元自民國113年7月18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2.7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770元，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於被繼承人李君

濤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169,55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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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訴外人安信信用卡公司於民國95年11月13日變更公司名稱為

「永豐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另於98年6月1日，永豐信用

卡股份有限公司與原告申請合併，原告為存續公司等情，有

原告提出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經濟部函、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及合併案公告附卷可稽，故永豐信用卡

公司對被告之債權應由原告承受之，原告提起本訴，核無不

合，合先敘明。　

　㈡訴外人即被繼承人李君濤（下稱李君濤）於00年00月間向原

告請領信用卡使用（卡號：0000000000000000），依約李君

濤得持卡簽帳消費或參加各項分期付款、預借現金、或信用

卡代償專案等，然李君濤於111年5月18日繳付新臺幣（下

同）7,681元後迄今未為付款，屢經催討均置之不理，仍尚

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又李君濤前於112年4月

28日死亡，被告為其繼承人且未為拋棄繼承，自應於繼承被

繼承人李君濤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責任等情，爰依信用卡契

約、債權讓與及繼承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又被告李岫雲於言詞辯論期

日後略以：欠永豐銀行信用卡帳款，因本人收入有限，希望

能分期攤還，如果不分，本人生活會出現問題等語為陳報。

四、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公司變更事項表及債

權移轉等資料、安信銀行信用卡申請書、信用卡卡號、卡

別、消費利率資料表、帳務資料表、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

詢結果、地政電傳資料查詢、客戶ID查詢異動所索引、信用

卡契約條款、報紙公告、金管銀票字第10440002810號函及

附件會議紀錄、金管銀合字第09930002270號函令等件為

證。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復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

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自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從

而，原告依信用卡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

第1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被告李岫雲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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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言詞辯論期日後以希望能分期攤還否則其生活會出現問題

等語為陳報，並有陳報狀在卷可查，然此與其依法在繼承李

君濤遺產範圍內負擔債務乙情，核屬二事，尚無從據以免除

其依法應負之借款債務，併予敘明。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並依職權

以附錄計算書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

且依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計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

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戴于茜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770元

合　　　　計　　　       1,770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126巷1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徐宏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04

05

06

07

08

09

10

3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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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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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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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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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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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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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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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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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458號
原      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訴訟代理人  陳慕勤  


            張姵晨  
被      告  李岫雲（即李君濤之繼承人）


            李佳家（即李君濤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君濤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69,555元，及其中新臺幣73,922元自民國113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7計算之利息，及其中新臺幣43,384元自民國113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9.5計算之利息，及其中新臺幣34,000元自民國113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2.7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770元，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於被繼承人李君濤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169,55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訴外人安信信用卡公司於民國95年11月13日變更公司名稱為「永豐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另於98年6月1日，永豐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與原告申請合併，原告為存續公司等情，有原告提出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經濟部函、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及合併案公告附卷可稽，故永豐信用卡公司對被告之債權應由原告承受之，原告提起本訴，核無不合，合先敘明。　
　㈡訴外人即被繼承人李君濤（下稱李君濤）於00年00月間向原告請領信用卡使用（卡號：0000000000000000），依約李君濤得持卡簽帳消費或參加各項分期付款、預借現金、或信用卡代償專案等，然李君濤於111年5月18日繳付新臺幣（下同）7,681元後迄今未為付款，屢經催討均置之不理，仍尚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又李君濤前於112年4月28日死亡，被告為其繼承人且未為拋棄繼承，自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君濤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責任等情，爰依信用卡契約、債權讓與及繼承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又被告李岫雲於言詞辯論期日後略以：欠永豐銀行信用卡帳款，因本人收入有限，希望能分期攤還，如果不分，本人生活會出現問題等語為陳報。
四、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公司變更事項表及債權移轉等資料、安信銀行信用卡申請書、信用卡卡號、卡別、消費利率資料表、帳務資料表、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地政電傳資料查詢、客戶ID查詢異動所索引、信用卡契約條款、報紙公告、金管銀票字第10440002810號函及附件會議紀錄、金管銀合字第09930002270號函令等件為證。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自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信用卡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被告李岫雲雖於言詞辯論期日後以希望能分期攤還否則其生活會出現問題等語為陳報，並有陳報狀在卷可查，然此與其依法在繼承李君濤遺產範圍內負擔債務乙情，核屬二事，尚無從據以免除其依法應負之借款債務，併予敘明。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並依職權以附錄計算書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且依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計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戴于茜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第一審裁判費   　 　　   1,770元
合　　　　計　　　       1,770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126巷1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徐宏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458號
原      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訴訟代理人  陳慕勤  

            張姵晨  
被      告  李岫雲（即李君濤之繼承人）

            李佳家（即李君濤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
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君濤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
169,555元，及其中新臺幣73,922元自民國113年7月18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7計算之利息，及其中新臺幣43,384
元自民國113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9.5計
算之利息，及其中新臺幣34,000元自民國113年7月18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2.7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770元，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於被繼承人李君
濤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169,55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訴外人安信信用卡公司於民國95年11月13日變更公司名稱為
    「永豐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另於98年6月1日，永豐信用
    卡股份有限公司與原告申請合併，原告為存續公司等情，有
    原告提出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經濟部函、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及合併案公告附卷可稽，故永豐信用卡
    公司對被告之債權應由原告承受之，原告提起本訴，核無不
    合，合先敘明。　
　㈡訴外人即被繼承人李君濤（下稱李君濤）於00年00月間向原
    告請領信用卡使用（卡號：0000000000000000），依約李君
    濤得持卡簽帳消費或參加各項分期付款、預借現金、或信用
    卡代償專案等，然李君濤於111年5月18日繳付新臺幣（下同
    ）7,681元後迄今未為付款，屢經催討均置之不理，仍尚欠
    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又李君濤前於112年4月28
    日死亡，被告為其繼承人且未為拋棄繼承，自應於繼承被繼
    承人李君濤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責任等情，爰依信用卡契約
    、債權讓與及繼承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
    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又被告李岫雲於言詞辯論期
    日後略以：欠永豐銀行信用卡帳款，因本人收入有限，希望
    能分期攤還，如果不分，本人生活會出現問題等語為陳報。
四、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公司變更事項表及債
    權移轉等資料、安信銀行信用卡申請書、信用卡卡號、卡別
    、消費利率資料表、帳務資料表、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
    結果、地政電傳資料查詢、客戶ID查詢異動所索引、信用卡
    契約條款、報紙公告、金管銀票字第10440002810號函及附
    件會議紀錄、金管銀合字第09930002270號函令等件為證。
    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復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
    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自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從而，
    原告依信用卡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被告李岫雲雖於言
    詞辯論期日後以希望能分期攤還否則其生活會出現問題等語
    為陳報，並有陳報狀在卷可查，然此與其依法在繼承李君濤
    遺產範圍內負擔債務乙情，核屬二事，尚無從據以免除其依
    法應負之借款債務，併予敘明。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並依職權
    以附錄計算書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
    且依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計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
    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戴于茜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770元
合　　　　計　　　       1,770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126巷1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徐宏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458號
原      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訴訟代理人  陳慕勤  

            張姵晨  
被      告  李岫雲（即李君濤之繼承人）

            李佳家（即李君濤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君濤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69,555元，及其中新臺幣73,922元自民國113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7計算之利息，及其中新臺幣43,384元自民國113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9.5計算之利息，及其中新臺幣34,000元自民國113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2.7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770元，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於被繼承人李君濤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169,55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訴外人安信信用卡公司於民國95年11月13日變更公司名稱為「永豐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另於98年6月1日，永豐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與原告申請合併，原告為存續公司等情，有原告提出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經濟部函、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及合併案公告附卷可稽，故永豐信用卡公司對被告之債權應由原告承受之，原告提起本訴，核無不合，合先敘明。　
　㈡訴外人即被繼承人李君濤（下稱李君濤）於00年00月間向原告請領信用卡使用（卡號：0000000000000000），依約李君濤得持卡簽帳消費或參加各項分期付款、預借現金、或信用卡代償專案等，然李君濤於111年5月18日繳付新臺幣（下同）7,681元後迄今未為付款，屢經催討均置之不理，仍尚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又李君濤前於112年4月28日死亡，被告為其繼承人且未為拋棄繼承，自應於繼承被繼承人李君濤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責任等情，爰依信用卡契約、債權讓與及繼承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又被告李岫雲於言詞辯論期日後略以：欠永豐銀行信用卡帳款，因本人收入有限，希望能分期攤還，如果不分，本人生活會出現問題等語為陳報。
四、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公司變更事項表及債權移轉等資料、安信銀行信用卡申請書、信用卡卡號、卡別、消費利率資料表、帳務資料表、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地政電傳資料查詢、客戶ID查詢異動所索引、信用卡契約條款、報紙公告、金管銀票字第10440002810號函及附件會議紀錄、金管銀合字第09930002270號函令等件為證。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自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信用卡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被告李岫雲雖於言詞辯論期日後以希望能分期攤還否則其生活會出現問題等語為陳報，並有陳報狀在卷可查，然此與其依法在繼承李君濤遺產範圍內負擔債務乙情，核屬二事，尚無從據以免除其依法應負之借款債務，併予敘明。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並依職權以附錄計算書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且依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計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戴于茜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第一審裁判費   　 　　   1,770元
合　　　　計　　　       1,770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126巷1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徐宏華




